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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生效

本协议自通讯交换完成并证明已履行适用这些文件所需的必要法律手续之日起
三十�(30)�天后生效。本协议将在南方共同市场与墨西哥签订协议时，或任一方根据
第十六章提出终止时停止适用。

第十五章
加入

本协议向拉丁美洲国家间经济合作协会其余成员国开放加入，加入前需进行谈判，
并通过签署本协议的附加议定书正式化，该议定书自存放于拉丁美洲国家间经济合作协
会秘书处之日起三十�(30)�天后生效。

第十六章
终止

任何一方可以终止本协议，应将决定通知另一方，在向拉丁美洲国家间经济合
作协会总秘书处存放终止文件之日起九十（90）日内。自该正式化之日起九十（90）
日内，双方在本协议项下获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将自动终止。

第十七章
过渡条款

在第一个附加议定书与本协议同时生效时 ,
las 各方应遵循以下规定：

a)�各方应通过进行磋商和直接谈判，以寻求相互满意的解决方案来解决因本协议而
产生的争议。任何一方都可以书面请求另一方进行磋商和直接谈判。请求应说明争
议的主题和请求的理由。

b)�各方应提供允许分析该问题的信息。各方应对书面或口头交换的信息进行保密处
理。它们将进行磋商和直接谈判，以在提交请求后的30天内达成解决方案，除非各
方经协商同意延长该期限。磋商和直接谈判不得预断任何一方在其他论坛中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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